附件2：

华工学生申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相关指引

1、 申领对象：
港澳台居民往内地（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申请领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未满十六周岁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2、 所需材料:
1.有效期内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有效期内的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2.近期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数字相片采集检测回执。
3.居住满半年（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证明材料：有效学生证及本人居住地址声明/证明（见附件）。
3、 办证地点:
请通过“广州公安”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提前预约或现场取号，前往居住地所属受理点办理。广州户政业务统一咨询热线：12345。
(1) 五山校区：天河区政务中心户政窗口（进驻政务中心），地址：天河区软件路13号。
(2) 大学城校区/国际校区：番禺区分局综合办证大厅（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地址：番禺区亚运大道550号永业大厦二楼。
4、 办理流程：
需办理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到居住地所属受理点，提供以上所需材料原件及复印件，现场采集指纹、签名确认《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未满十六周岁的港澳台居民可由监护人代为申领。申请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即可领证。

















附件：华工学生居住地址证明


证明

兹有华南理工大学在读学生姓名：             ，性别：     ，
学号：              ，来源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在所选□中打√），现居住于校内学生宿舍地为：            。
特此证明。

（学院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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